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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大 秦 铁 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长 春 燃 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张志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佟韶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齐国军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4

，

127

，

976

，

236.13 3

，

747

，

839

，

923.03 10.14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1

，

888

，

051

，

667.64 1

，

893

，

107

，

482.37 -0.27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2

，

719

，

780.80 49

，

781

，

518.41 -105.46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1

，

221

，

657

，

090.28 1

，

271

，

298

，

372.44 -3.9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10

，

832

，

779.51 10

，

490

，

074.34 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

，

015

，

785.45 -27

，

731

，

260.90

不适用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0.57 0.61

减少

0.0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02 0.02

稀释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02 0.0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59,30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

全称

）

股份状态 数量

长春燃气

控股有限

公司

0 278,400,000 52.57 33600000

无 国有法人

晏强

1,885,045 1,885,045 0.36

无 境内自然人

林明富

813,800 971,501 0.18

无 境内自然人

曾昭利

-161,300 950,000 0.18

无 境内自然人

杭州富丽

华建材有

限公司

78,000 938,000 0.18

无 未知

张碧芬

839,900 839,900 0.16

无 境内自然人

秦双翠

88,100 785,400 0.15

无 境内自然人

李赛英

448,800 783,885 0.15

无 境内自然人

袁建华

710,000 710,000 0.13

无 境内自然人

江腾

148,000 708,000 0.13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长春燃气控

244,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4,800,000

晏强

1,885,045

人民币普通股

1,885,045

林明富

971,501

人民币普通股

971,501

曾昭利

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50,000

富丽华建材

938,000

人民币普通股

938,000

张碧芬

839,900

人民币普通股

839,900

秦双翠

785,400

人民币普通股

785,400

李赛英

783,885

人民币普通股

783,885

袁建华

7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10,000

江腾

708,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

-

长春燃气控股有限公司与其他九位股东无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关

系

，

公司不知其他九位股东是否有关联关系或者是一致行动人关系

。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率

%

变动原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

，

015

，

785.45 -27

，

731

，

260.90

不适用

主营业务产品毛利增加所

致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期末 期初

变动比

率

%

变动原因

1

货币资金

265

，

256

，

955.92 383

，

546

，

709.67 -30.84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投资项目支出增加所致

。

2

应收票据

26

，

204

，

227.00 19

，

572

，

844.00 33.88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采用应收票据支付应付款项

减少所致

。

3

预付账款

295

，

229

，

216.02 107

，

945

，

478.95 173.50

主要原因是根据合同约定支付购买土地款增加

所致

。

4

其他应收款

43

，

831

，

154.37 33

，

302

，

954.00 31.61

主要原因是暂借款增加所致

。

5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

0.00 23

，

333.67 -100.00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待摊费

用减少所致

。

6

在建工程

961

，

840

，

326.80 707

，

698

，

581.21 35.91

主要原因是投资项目尚未完工所致

。

7

无形资产

56

，

527

，

871.99 37

，

121

，

697.36 52.28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购买土地增加所致

。

8

短期借款

250

，

000

，

000.00 100

，

000

，

000.00 150.0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

9

应付票据

111

，

650

，

000.00 205

，

800

，

000.00 -45.75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采用以应付票据结算货款减

少所致

。

10

应付账款

472

，

869

，

644.74 360

，

635

，

533.82 31.12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应支付尚未到期款项增加所

致

。

11

应付职工薪酬

31

，

242

，

860.55 20

，

908

，

339.59 49.43

主要原因是应缴纳的社会统筹增加所致

。

12

应交税费

-9

，

316

，

301.92 -35

，

862

，

620.04

不适用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可抵扣进项税减少所致

。

13

其他非流动负

债

77

，

071

，

714.30 42

，

786

，

285.72 80.13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收到与资产相关的财政补贴

增加所致

。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率

%

变动原因

1

财务费用

4

，

728

，

160.87 14

，

354

，

244.45 -67.06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短期流动贷款发生的利息

减少所致

2

资产减值损失

6

，

976

，

560.40 -7

，

557

，

499.44

不适用 主要原因报告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

3

投资净收益

16

，

564

，

473.00 9

，

460

，

522.04 75.09

主要原因是投资长春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投

资收益增加所致

。

4

营业外收入

1

，

511

，

775.72 40

，

480

，

438.63 -96.27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收到财政补贴所致

。

5

少数股东损益

-1

，

798

，

730.61 14

，

956.11 -12

，

126.73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归属少数股东损益所致

。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序号 项

???

目 本年累计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

率

%

变动原因

1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

，

719

，

780.80 49

，

781

，

518.41 -105.46

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减少所致

。

2

投资活动产 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40

，

256

，

378.71

-244

，

629

，

364.79

不适用

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支付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

资产支出增加所致

。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控股股东长春燃气控股有限公司股改承诺已于2011年兑现履行完毕，其持有的

24，480万股股份2011年10月27日解禁可以上市流通，控股股东承诺此部分股份再延长锁

定三年不上市交易。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长春燃气控股有限公司认购股份3360万股，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控股股东承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年内不出售、不转让。

控股股东一直严格遵守上述承诺，未出现违规违纪现象。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后，根据新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将不

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本溪北台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追溯

调整。 将长期股权投资科目追溯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其影响金额为8，530，

636.96元。 其他会计政策变更在执行新准则后，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

本溪北台铸

管股份有限

公司

-8

，

530

，

636.96 8

，

530

，

636.96

合计

- -8

，

530

，

636.96 8

，

530

，

636.96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影响2013年12月31日报表长期股权投资科目减少8，530，636.96元；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科目增加8，530，636.96元。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志超

2014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333

证券简称：长春燃气 公告编号：

2014-023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六届十一次董事会于2014年10月29日9：

30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0人，实际到会10人。公司监事、财务总监列席了

本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志超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相关要求，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公司第三季度报告

截止2014年9月30日， 公司总资产412,797.62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88,

805.17万元，公司营业总收入122,165.71万元，每股净资产3.56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 1,083.28万元，每股收益0.02元，净资产收益率0.57%。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 公司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新会计准则。 根据新企业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要求，公司将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

的长期股权投资(本溪北台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追溯调整，将长期股权投资科目追溯

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其影响金额为8,530,636.96元。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在

执行新准则后，除上述调整外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其他重大影响。

三、关于确定《安全生产费用计提及管理办法》的议案

公司自2014年起，依据2012年2月14日财政部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

的《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企(2012)16号]计提和使用企业安全生产

费用。

2012年和2013年，公司采用以专业管理和实际列支方式对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及核算，

所发生的安全生产费用按规定已全部计入相关成本费用中。

由于公司按上述文件规定对2012和2013年应计提的安全生产费用金额小于各年实际

发生金额，因此经追溯调整后对上述两年财务报告无影响。

四、关于项目投融资的议案

1、关于调峰气源厂融资事项

公司六届十次董事会已经通过了设立调峰气源厂的方案， 按照相关的政府会议纪要，

该项目由政府资金支持建设，财政先期垫付3000万已经到位。 其他投资则要求企业预先融

资解决。 提请董事会允许申请为此项目再申请政府贴息贷款1亿元以如期完成该气源厂建

成达产。

2、关于冬季保供投资及融资事项

为保证冬季供气，近期公司与政府相关部门商定相关冬季保供措施，其中包括CNG槽

车， LNG槽车以及部分临时性的气化撬、瓶组等设备。 上述设备设施资金需求拟采用融资

租赁方式解决，融资额度为5000万元。

3、关于设立燃气计量器具检测中心事项

按照国家《计量法》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制定的计量管理办法及各地方政府级所制

定的地方性法规要求，需按规定对各类燃气表进行检验检测。

公司拟建立燃气计量器具检测中心。“检测中心”预计2015年末全面投产运行。 具体

名称以工商部门最后核定为准。

4、关于启动《长春市城区燃气配套及改造工程》的议案

《长春市城区燃气配套及改造工程》项目初衷是有利于优化能源结构，保护生态环境；

该项目建成，对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促进节能减排，保障长春市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同时，也能给公司带来可观的收益。 该项目已经列入长春市政府《净化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

项目建设地点为长春市市区，建设周期4年，建成后市区天然气供气规模达到16亿立

米/年，工程总投资估算为9.3亿元。 项目包括建设次高压管线、中压管线以及管网配套、管

网改造等工程。 董事会同意该项目进行前期核准、筹备工作，同时开始筹备项目建设资金。

以上各议案，与会董事均以十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333

证券简称：长春燃气 公告编号：

2014-024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六届十一次监事会于2014年10月20日

通知全体监事，会议于2014年10月29日上午10：30分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

事3人，实到监事2人，监事长辛宏志先生因公出差，委托职工监事沈彦先生出席并主持会

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形成决议有效，会议审议如下

议案：

1、审议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审核，审核意见如下：监

事会认为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以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在提

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定期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2、审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公司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新会计准则，并根据新企业会计准则

的要求，对相关财务报表科目进行调整，公司监事会对此进行了认真审核，认为：本次公司

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

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相关调整。

特此公告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333

证券简称：长春燃气 公告编号：

2014-025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29日召开了六届十一次董

事会和六届十一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1、变更的日期

2014年7月1日

2、变更的原因

2014年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 、 《企业会计准则第9

号—职工薪酬》 、 《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 、 《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

合并财务报表》 ，以及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

第40号—合营安排》 、 《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

则。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新会计准则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

围内实施。

本公司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上述七项新会计准则。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 公司执行的是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

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

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执行财政部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

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不含本次被替换的具体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以及2014年1月26日起财政部陆续修订的《企业

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 、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 、 《企业会计准

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 、 《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 ，以及颁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 、 《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 、 《企

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对前述具体准则的补充。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后，根据新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将不

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本溪北台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追溯

调整。 将长期股权投资科目追溯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其影响金额为8,530,

636.96元。 其他会计政策变更在执行新准则后，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

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权益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

本溪北台铸管

股份有限公司

-8,530,636.96 8,530,636.96

合计

- -8,530,636.96 8,530,636.96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公司六届十一次董事会于2014年10月29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议

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

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按照财政部新颁布及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司企业会计

政策变更，对涉及到需追溯调整的报表项目进行调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

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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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长春燃气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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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崔树森、辛

延明、王运阁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根据“中组发【2013】1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

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文件要求，三位独立董事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及相关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按照法定程序遴选新任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在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

审核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位独立董事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独立公正、勤勉尽责，为提高董事会决策的科

学性、为公司规范运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三位独立董事在公司任职期间为公

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30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董事长杨绍清、总经理关柏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田惠民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09,996,424,514 103,955,316,445 103,955,316,445 5.8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80,966,877,289 77,073,353,068 77,073,353,068 5.05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1-9

月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5,309,057,896 12,136,259,448 12,137,120,382 26.1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

1-9

月

） （

1-9

月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40,584,960,018 37,973,252,668 37,696,880,493 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1,164,993,450 9,630,929,476 9,627,979,821 1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1,216,668,280 9,686,708,686 9,683,541,106 15.79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

）

13.99 13.29 13.29

增加

0.70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75 0.65 0.65 15.3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75 0.65 0.65 15.38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序

号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

幅度

（

%

）

主要变化原因

1

货币资金

15,144,451,676 8,785,439,966 72.38

运输收入取得的现金等增加

2

应收票据

26,399,790 11,097,357 137.89

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3

应收利息

- 24,858,167 -100

本期未发生

4

应收股利

- 1,234,074,499 -100

收回应收朔黄铁路股利

5

其他应收款

1,288,460,071 420,614,672 206.33

铁路运输企业营业税改增

值税后

，

由中国铁路总

公司汇总缴纳增值税

，

待清算的增值税款

项增加

6

在建工程

3,892,608,823 2,989,370,072 30.22

侯禹铁路建设工程等项目

支出增加

7

预收款项

1,866,825,835 844,970,022 120.93

预收运费等增加

8

应付账款

4,764,935,233 3,554,961,816 34.04

应付运输清算款等增加

9

应付利息

462,019,692 38,328,767 1105.41

计提中期票据

、

公司债券

利息

10

其他应付款

3,491,586,680 5,194,734,590 -32.79

支付机车及动车组购置

款

、

工程款等

11

长期借款

960,089,000 685,845,000 39.99

子公司借款增加

12

其他非流动负债

2,227,645,181 1,312,432,089 69.73

执行职工薪酬新会计准则

后

，

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增

加

利润表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增减

幅度

（

%

）

主要变化原因

13

营业税金及附加

157,406,161 1,128,354,487 -86.05

营改增之后

，

营业税应税

收入大幅减少

14

销售费用

139,226,085 56,299,711 147.29

货运组织改革组建营销机

构发生的费用

15

财务费用

-

净额

344,337,475 523,038,151 -34.17

中期票据

、

公司债券等计

息债务减少

16

营业外收入

9,206,943 6,007,980 53.25

固定资产清理收益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增减

幅度

（

%

）

主要变化原因

17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484,193,845 138,558,095 249.45

代收运费等增加

18

支付的各项税费

6,280,025,019 4,119,997,984 52.43

支付的增值税

、

所得税等增

加

1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219,595,810 684,428,833 -67.92

本期支付的租赁费等减少

20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3,900,259,552 2,804,541,741 39.07

购建固定资产等

资本性支出增加

21

投资支付的现金

199,000,000 80,161,800 148.25

本期对联营企业投资增加

22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

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 1,200,000 -100

本期未发生

23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 4,000,000,000 -100

本期未发生

24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162,637,312 319,266,946 -49.06

代管资金净额等减少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

秦皇岛港股

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以现金出

资

，

持有秦港

0.85%

的股权

0 -65,158,696.77 65,158,696.77 0

合计

- 0 -65,158,696.77 65,158,696.77 0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

大影响，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

行核算，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本公司持有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0.85%的股权，该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为65,

158,696.77元。 本公司既不控制或共同控制该公司，亦对其无重大影响，同时该投资的公

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 因此自2014年7月1日之后，本公司将按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核

算该项权益性投资，并追溯调整本公司2013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表。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3.5.2职工薪酬准则变动的影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4

年

1

月

1

日应付职工薪酬

（

+/-

）

2014

年

1

月

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615,340,000 -615,340,000

职工薪酬准则变动影响的说明

本公司的离退休职工在社会养老保险机构领取养老保险金。 离退休职工的医疗费用

由本公司向社会保障机构缴纳的医疗保险负担。 此外，本公司还负担离退休职工适当的补

充退休福利（“设定受益计划” ），主要包括统筹外养老金、医疗报销费用等。 在2014年7

月1日以前，本公司对于设定受益计划，在各资产负债表日由具备资格的独立精算师基于主

要精算假设(包括折现率、医疗费用增长率、预计未来平均寿命等)，每年以预期累计福利单

位法计算确定设定受益计划成本，精算利得和损失超过上年末计划资产价值的10%或设定

福利义务的10%（以较高者为准），按参加计划的雇员预期平均剩余工作年限摊销计入利

润表。 根据财政部2014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该会计政策发生如

下变化：对于设定受益计划的所有精算利得和损失均于发生当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并更

名为“重新计量” 。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精算利得和损失(重新计量)将不再使用区间法予

以递延或计入损益，且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精算利得和损失(重新计量)在后续期间将不再

循环递延至损益。

根据精算结果，该会计政策变更后调增本公司2014年1月1日合并财务报表未分配利

润140,028,491元，调增本公司2014年1月1日合并财务报表应付职工薪酬615,340,000

元，调减本公司2014年1月1日合并财务报表资本公积755,368,491元。

另外，根据精算结果，本公司于2014年1-9月合并利润表中确认补充退休福利精算相

关费用126,429,212元(2013年1-9月：90,962,099元)。

3.5.3其他

本公司财务报表中关于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与在

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按照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新准则的实施

不会对本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产生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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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于2014年10月23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

出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的通知和材料。 会议于2014年10月2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表决票7票，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进行全面审核后，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变更及追溯调

整有关项目和金额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况。

2.�关于《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表决票7票，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年报准则》的

要求，对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全面审核后，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

内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2． 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本期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3．参与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严格遵守保密规定，无损害公司

和投资者利益的行为。

特此公告。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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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23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各位董事及监事，应参加表

决董事11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1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认真审议，会议通过以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按照财政部颁布的相关制度，公司对有关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并对涉及的业务核算

进行追溯调整。 内容详见2014年10月30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大秦铁路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根据财政部颁布的会计准则，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能够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票11票，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议案二、关于《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季度报告内容与格

式特别规定>》（2014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 等有关

文件要求，公司编制了《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会议审议通过了

该报告。 内容详见2014年10月30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

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票11票，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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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计政策变更后调增本公司2014年1月1日合并财务报表未分配利润140,028,491

元， 调增本公司2014年1月1日合并财务报表应付职工薪酬615,340,000元， 调减本公司

2014年1月1日合并财务报表资本公积755,368,491元。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28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一、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日期：2014年7月1日

2、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2014年1-3月，财政部陆续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

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 四个会计准则， 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

披露》三个新的会计准则,并要求自2014年7月1日起施行。

本公司(含下属公司，下同)按照财政部要求，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的企业会

计准则。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在2014年三季度季报中做好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相关

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对合并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及其金额做出相应调整。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影响

（一）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

大影响，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

行核算，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本公司持有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0.85%的股权， 该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为65,

158,696.77元。本公司既不控制或共同控制该公司，亦对其无重大影响，同时该投资的公允

价值不能可靠计量。 因此自2014年7月1日之后，本公司将按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核算

该项权益性投资，并追溯调整本公司2013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表。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

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被投资 单

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

秦皇岛港股

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以现金出资

，

持有秦港公司

0.85%

的股权

0 -65,158,696.77 +65,158,696.77 0

合计

-- 0 -65,158,696.77 +65,158,696.77 0

（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相关情况

本公司的离退休职工在社会养老保险机构领取养老保险金。离退休职工的医疗费用由

本公司向社会保障机构缴纳的医疗保险负担。 此外，本公司还负担离退休职工适当的补充

退休福利（“设定受益计划” ），主要包括统筹外养老金、医疗报销费用等。 2014年7月1日

前，本公司对于设定受益计划，在各资产负债表日由具备资格的独立精算师基于主要精算

假设(包括折现率、医疗费用增长率、预计未来平均寿命等)，每年以预期累计福利单位法计

算确定设定受益计划成本，精算利得和损失超过上年末计划资产价值的10%或设定福利义

务的10%（以较高者为准），按参加计划的雇员预期平均剩余工作年限摊销计入利润表。根

据财政部2014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该会计政策发生如下变化：对

于设定受益计划的所有精算利得和损失均于发生当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并更名为“重新

计量” 。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精算利得和损失(重新计量)将不再使用区间法予以递延或计

入损益，且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精算利得和损失(重新计量)在后续期间将不再循环递延至

损益。

根据精算结果， 该会计政策变更后调增本公司2014年1月1日合并财务报表未分配利

润140,028,491元， 调增本公司2014年1月1日合并财务报表应付职工薪酬615,340,000

元，调减本公司2014年1月1日合并财务报表资本公积755,368,491元。

另外，根据精算结果，本公司于2014年1-9月合并利润表中确认补充退休福利精算相

关费用126,429,212元(2013年1-9月：90,962,099元)。

本公司2014年1月1日合并财务报表的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2014

年

1

月

1

日应付职工薪酬

(+/-)

2014

年

1

月

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615,340,000 -615,340,000

（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

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

《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相关情况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关于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

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按照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新准则的

实施不会对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产生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财

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根据财政部颁布的会计准则，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能够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变更及追溯调整有关项目和金额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四届四次董事会决议

（二）公司四届三次监事会决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30日


